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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

锅炉改造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背景及内容 

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采暖为小容量的燃煤锅炉，小锅炉

耗煤量大、热效率低、排放的烟尘严重污染环境。每到冬季，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安全保障较低，且锅炉无除尘设

备，煤场、渣场无任何防止污染的设施，造成含有大量二氧化硫和烟

尘的烟气、煤、渣的飞尘弥漫在空气当中，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限制了城镇环境质量的提升。 

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根据黄南藏族自

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申请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

锅炉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黄发改投资〔2020〕108 号）

实施，建设内容为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其中

三期 A、B 各购置 1台 7MW、8MW 电锅炉和 250KW柴油发电机及相关附

属设施；吉祥小区房购置 1 台 3 MW 电锅炉及新建高低压配电室和相

关附属设备。建设年限为 2020年-2021 年。  

（二）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投入资金共计

1500.00 万元，截止 2020 年 7 月 28 日，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

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资金共支出 3.95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  

短期目标：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县城公众服务水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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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实现供热管理的科学化、市场化，提高供热质量，降低供

热成本，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 

长期目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降低能源消耗，有效控制烟尘、

二氧化硫排放，提高城镇环境空气质量，减轻环境污染，改善城镇生

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评价项目的情况和特点，了解和掌握项

目实施的情况，制定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科学、客观、

公正的对项目管理及项目产出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发现项目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提高项目管理

水平及资金的使用效益。 

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资金的实施情况、

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情况及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

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原则：绩效评价本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本次绩效评价由项目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

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针对建设项目具体投入及相

关效益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应与资金投入和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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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依据 

1、黄南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于申请泽库县三

期 A、B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黄发

改投资〔2020〕108号） 

2、泽库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地方债券资金的通知》（泽财预字

〔2019〕435 号） 

3、泽库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

锅炉改造项目自评报告》 

4、《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 

5、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6、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财务会计资料 

（四）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项目情况，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大方面拟订

绩效评价指标，设定 3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指标。

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指标共设 100分，项目决策指标占比

17%，项目管理指标占比 53%，项目综合指标占比 30%。 

（五）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泽

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自身的特点，本次评价

工作采用查证资料于复核等程序进行绩效评价。在比较分析项目资料

的基础上，以现场或非现场方式，通过询问、查看影像资料等形式，

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项目产生的效益做出判断和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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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档次表 

评价档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总体评价分值 S≥90分 90分＞S≥75分 75分＞S≥60分 S＜60分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总体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为 82 分，其中：项目决策指标

满分 17 分，实际得分 17 分；项目管理指标满分 53 分，扣分 8 分，

实际得分 45分；项目效益指标满分 30分，扣分 10 分，实际得分 20

分。绩效等级为良好。（详见附件）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指标分 17，实际得分 17分）主要评价项目立

项情况、绩效目标设立情况和资金来源。 

1、科学决策。泽库县三期 A、B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是

为了进一步提高县城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基础设施。通过该项目的实

施，可以有效促进泽库县县城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减少，提高县城空

气质量，符合泽库县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该项目实施前期委托四

川锐诚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

燃煤锅炉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取得州发改批复，项目实施具

有必要性，且项目所需资金已列入发改委投资计划，能将保证项目实

施顺利。项目立项符合现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绩效目标。泽库县三期 A、B及吉祥小区采暖为小容量的燃煤

锅炉，小锅炉耗煤量大、热效率低、排放的烟尘严重污染环境，泽库

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其中三期 A、B 各购置 1 台

7MW、8MW 电锅炉和 250KW 柴油发电机及相关附属设施；吉祥小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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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 1 台 3 MW 电锅炉及新建高低压配电室和相关附属设备，实行清

洁供暖，努力减少大气污染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锅炉进行煤改电

能够有效促进泽库县县城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减少，提高县城空气质

量，项目实施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项目目标切实可行。 

3、资金来源。该项目所需资金来源为州级财政资金，下拨资金

1500.00万元，其收支通过专账核算项目资金来源有保障，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 

（二）项目管理（指标分 53 分，实际得分 48 分）主要评价项目

的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前期管理情况。 

1、预算执行率。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1500.00 万元，实际到位

资金 1500.00 万元，项目资金实际已支付 3.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0.26%，资金预算执行率过低。 

2、资金使用。泽库县三期 A、B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造项目资

金共支出 3.95 万元，其中：支付青海佳和招标有限公司招标代理费

3.95 万元。经检查相关财务资料，未发现挪用、挤占、截留专项资

金现象。 

3、专项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开

支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建立台账，上级拨入、本级支出、发放使用及

结余情况清楚明晰。 

4、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申报规范性方面：该项目前期进行了可

研论证，并取得《关于申请泽库县三期 A、B 及吉祥小区燃煤锅炉改

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黄发改投资〔2020〕108号）。制定

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制度完善合理，并严格执行；招投标程序方面：

项目实施单位委托青海佳和招标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招标，招标程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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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要求执行，招标程序规范；项目经公开招标后评标，确定青海

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中标施工单位，与评标有关的资料完整，并

已按要求归档。项目合同签订情况：2020 年 6 月 5 日泽库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与青海佳和招标有限公司签订青海省采购项目委托代理

协议书；2020 年 7 月 5 日泽库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青海综合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青海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应于

2020年 8 月底完成验收备案工作，正式交付使用。现由于延期施工，

不能按时完工，将影响小区供暖，项目效益不能及时发挥。 

（三）项目效益（指标分 30 分，实际得分 20 分）主要对预期经

济效益、预期生态效益和项目可持续进行评价。 

1.预期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后，能够降低供热成本，提高城镇

居民生活质量，降低能源消耗。 

2、预期生态效益。该项目实施后，可以有效促进二氧化硫污染

物排放减少，提高县城空气质量。减轻环境污染，改善城镇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3、项目可持续性。通过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环境污染，改善

城镇形象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小区供暖

项目，属于有一定盈利性质的服务项目，其运营维护应当采用社会化

管理，不应当由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建设局即负责运营又执行监督，

因此县建设局应当对采暖设备后期运营维护制定相关运营方案，并明

确所购置安装的设备产权归属，确保采暖设备持续运行。 

五、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进度滞后。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将影响对相关小区当

年及时供暖，按照项目可研的时间进度，招标工作应于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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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但实际招标在 7 月 3日完成，影响项目整体实施进度。 

（二）建设局未制定项目后期运营、维护方案，不利于项目长效

管理。 

（三）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付款，存在合同违约风险。 

六、提出的建议 

（一）加强项目管理。加强项目监管、合同有效执行，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付款，保证项目执行的进度和效果。 

（二）运营资产但小区供暖项目，属于有一定盈利性质的服务项

目，其运营维护应当采用社会化管理，因此县建设局应当对采暖设备

后期运营维护制定相关运营方案，并明确所购置安装的设备产权归属，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引入社会结构管理项目，确保采暖设备持续运行。 

 

 


